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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为规范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程序，指导各地编制好用、管用、实用

的村庄规划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南。 

2 适用范围  

本工作指南适用于江西省各级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庄规划编制

工作，是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程序规范。 

3 总体要求  

（1）坚持村民主体地位。扎实做好入户调查、村民讨论、集体

决策等基础工作，组织村民参与到规划编制的各个环节中来，让所有

村民了解规划、认识规划、监督规划，提高规划的透明度与严肃性；

保障村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切实维护村民权益。 

（2）坚持多规合一。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，通盘考虑土地

利用、产业发展、居民点布局、人居环境整治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

布局、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等有关内容与要求，编制“多规合一”

的实用性村庄规划。 

（3）坚持驻村编制规划。鼓励规划编制单位驻村开展规划编制

工作，保证必要的驻村时间。驻村工作期间，应通过召开村支两委会、

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，深入掌握村庄实际情况，深度了解村民真实需

求。 

（4）坚持开门编规划。各地要建立政府、村集体、村民等各方

共谋、共建、共管、共评、共享机制，充分听取基层干部和村民意见，

加强与发改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水利、林业等相关部门的衔接。

组建由城乡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联合编制技术

团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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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工作准备  

（1）成立组织机构。建立县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，自然

资源、农业农村、发改、财政、住建等多部门参与的村庄规划编制委

员会，统筹谋划村庄规划编制工作。 

（2）成立专项工作小组。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成

立专项工作小组，做好协调和上下联通工作，主动为乡（镇）人民政

府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撑，及时反馈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存在的问题。 

（3）制定工作方案。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结合本

地实际，牵头制定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方案，明确编制主体、编制范围、

人才队伍、经费保障等。工作方案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，

突出村民主体地位。工作方案制定后，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报请

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召开动员会。 

（4）成立专家咨询组。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建立村庄规

划专家咨询组，加强技术咨询、业务培训和规划审查。 

5 驻村调查 

规划编制单位应驻村开展调查，充分掌握当地自然环境、社会经

济、人口发展、地形地貌、交通区位、历史人文、发展诉求等情况。

在村庄规划编制的各个阶段，可根据需要进行不同深度的补充调查。 

驻村调查期间，各村庄应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会议听

取意见。根据村庄常住村民数量及结构，因地制宜开展入户调查和问

卷调查，入户调查应重点关注村民对村域发展、农房建设、生产生活、

生态保护、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想法和意见建议。 

（1）调查准备 

规划编制单位提出资料清单，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联



3 

合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开展相关基础资料收集准备工作，并按照相关要

求向规划编制单位移交。基础资料主要包括村庄 1∶2000 地形图、正

射影像图、三调数据、村庄基本情况、上位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等。 

（2）现状调查 

现状调查可采用踏勘调研、文献调研、访谈调研、问卷调研等多

种方式，深入了解村民意愿。 

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经济、自然环境、土地利用、历史文化和

相关政策五个方面。 

①社会经济：村庄社会经济基本情况，包括户籍人口、户数、劳

动力人数、人均纯收入、集体收入、主导产业等。 

②自然环境：包括地形地貌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工程地质、

自然灾害、水文气象等。 

③土地利用：包括土地使用、道路交通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

施等情况。 

④历史文化：包括自然环境脉络、村庄空间格局、街巷肌理、各

类保护性建筑、传统建筑、农业遗迹、灌溉工程遗产、地质遗址、古

树名木、旅游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、传统生产生活方式、社会关

系等。 

⑤相关政策：包括与村庄发展相关的各类政策、管理制度等情况。 

6 规划编制 

依据《江西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充分考虑

村民意见、建议和诉求，开展村庄规划编制。村庄规划应当在上位国

土空间规划指导下编制，过渡期间内，应按照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

于切实加强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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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意见》（赣自然资发〔2019〕5 号）精神，严守四个“不得突破”，

充分吸收已批准的村土地利用规划、村庄建设规划等相关规划既有成

果，组织开展村庄规划编制。对已经编制的原村庄规划、村土地利用

规划，经评估符合要求的，可不再另行编制；需补充完善的，完善后

再行报批。 

在规划编制过程中，有针对性地对重点问题和内容，以村委会、

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进行座谈，听取村民意见，核实村庄规划建设项

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理性等。 

规划编制单位应通过各种形式，积极宣传村庄规划编制意义、主

要内容、管控要求等，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，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，

开展规划编制“共同缔造”，提高规划编制质量和可操作性。 

7 成果审批备案 

（1）草案公示 

包括村域综合规划图、自然村（组）总平面图、近期建设项目表、

村庄规划管理公约。可选择在村委会、村民小组、公共活动场所等区

域，采取多渠道、多方式公开公示，公示期限不少于 30 天。公示中

相关利益方有重大异议的，应组织听证。 

（2）审查报批 

村支两委组织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会议对规划成果是否报批

进行表决，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或者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

同意后，报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。审查通过后，由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。 

（3）成果公告 

规划批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“上墙、上网”等多种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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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公开公告，加强村民监督。 

（4）成果汇交备案 

规划批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要将规划成果逐级汇交至省自然资源厅，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“一

张图”上。 

8 规划实施 

规划批准后，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组织技术力量定

期回访村庄，指导规划实施。村支两委应将规划成果中规划蓝图和管

制要求等内容列入村规民约，方便村民掌握、接受和执行。各类空间

开发利用活动必须严格执行村庄规划，接受全体村民监督。 

9 规划修改 

经依法批准的村庄规划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。因上位

规划发生变更、行政区划调整、民生项目、重大建设工程或其他特殊

情况确需修改规划的，应编制修改方案，经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组织审查后按原审批程序报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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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调查问卷内容提纲 

各地可结合村庄分类、围绕村庄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，问卷内

容可在本提纲基础上增减。 

1、基本情况。主要包括填写人隶属自然村（组）情况、性别、

年龄、家庭人口数量、就业情况、家庭收入等。 

2、家庭承包耕地情况。主要包括承包耕地面积、实际耕种面积、

主要农作物、亩产等。 

3、宅基地及住房情况。主要包括宅基地面积、住房建筑层数、

修建年份、实际使用情况、实际使用用途，对目前住房满意情况以及

住房改善意愿等。 

4、设施建设情况。交通出行及便利情况，子女就读幼儿园（小

学）情况，医疗、文体设施服务情况，人居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，

设施改善意愿等。 

5、政策认知情况。对“一户一宅”、宅基地申请与审批、土地流

转、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、土地整治等政策了解情况。 

6、乡愁乡情情况。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地方、民情风俗传承

情况等。 

7、村庄发展建议。 

8、其他需要调查了解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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